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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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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的全链条活动日渐频繁, 知识产权与标准化融合也日益加

深，迫切需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体系, 借助标准化手段规范创新保护行为。本文从理论研究、体系建设、推

进实施3个层面阐述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标准化现状，指出知识产权领域标准化工作中组织建设缓慢、理论研究

缺失、标准供给匮乏、贯彻实施困难等问题，基于问题给出针对性解决策略，以期为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体系

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前瞻性参考和创新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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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ctivities of creation, protection, utilization,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tandardization is also deepening.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standards system to standardize innovative behaviors. In this paper, the status of standardiza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is exp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ndardization, such 

as insufficient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lack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tandards supply,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are provided, so as to give forward-looking reference and innovative thou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andard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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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加快走出国门步伐，形成

知识产权领域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在新的发展变局

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和成效。《知识产权强国纲要（2021-2035

年）》中提出要
[1]

“提高保护标准、统一司法裁判标

准、加强公共服务标准”，着重强调以标准来弥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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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的空白。标准化作为知识资源管

理的重要手段，是推进产业创新升级、优化市场营商

环境、强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将知识产权保

护与标准化融合发展，融合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将

对知识产权的制度体系完善、创新能力培育、技术运

用流转、管理效能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2   知识产权领域标准化现状

在对知识产权领域标准化现状的分析中，笔者对

国内外标准化研究、标准化组织、标准制定以及实施4

个方面进行全面地梳理总结，为后续问题的提出、分

析以及对策建议提供支撑。

2.1  国内外知识产权领域标准化研究现状

国外知识产权标准化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融合

充分。国际标准化组织早在1977年便制定了《专利文

件参考书目、基本和补充要素》；2017年修订了《ISO

出版物发行、销售、复制及ISO版权保护政策》，以标

准政策实现对知识产权尤其是版权的保护
[2]

。美国标

准化协会于1997年制定规范早期专利公开、识别问

题的《ANSI专利政策实施导则》，规范商标权使用的

《ANSI关于嵌入式商标的导则》。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在2008年成立创新管理标准工作小组CEN/TC 389，

其组织发布的系列标准《欧洲标准化组织指南》规范

了欧洲标准化组织制定、执行标准中知识产权问题的

基本政策
[3]

。早在2008年我国便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

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但知识产权领域的学术研

究、热点讨论近几年才逐渐引起关注，国内对知识产

权标准化的研究集中于知识产权的管理，刘海波等
[4]

对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研究，刘斌等
[5]

对

我国企业知识产权风险管理标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陈彤等
[6]

对知识产权管理最

新ISO标准与国家标准进行比较分析。

2.2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标准化组织现状

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

合申请对口ISO/ TC 279创新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2015年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TC 554）正式成立，下设创新管理分技术委员会和地

理标志分技术委员会。SAC/TC 554的成立标志着我

国从国家战略高度开始统合知识产权、知识管理等

领域资源，构建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体系。在地方知

识产权标准化组织设立上，省一级仅有江苏、广东、

浙江以及山西成立了知识产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江

苏省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JS/TC 13）成立于

2015年，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市一级则仅有杭州、宁波成立有知识产权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2.3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标准制定及实施现状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现行/即将实施国家标准178

项，计划中30项，类目集中在专利导航、知识管理、

地理标志3类。地方知识产权领域现行标准1,551项，

集中在地理标志和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方面，即使有

保护相关，也多为知识产权风险防范、侵权咨询、调

解服务等流程性规范，覆盖面较小。现行知识产权

地方标准多来源于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发布实施

225项，江苏省发布实施45项，排名全国前列。

知识产权标准的实施推进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扶

持。2021年，南京市鼓楼区对贯标《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规范》合格的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江苏常州首次

将《专利导航指南》纳入知识产权师课程培训。各地

同样注重地方标准的宣贯，江苏省于今年1月正式实

施DB32/T 4157-2021《专利申请预审规范》，宣贯覆

盖全省知识产权系统近200名员工。广东省于今年4

月发布DB44/T 2361-2022《企业知识产权国际合规

管理规范》，该标准采用试点推广模式，培树一批代

表性知识产权国际合规管理标杆企业。

3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标准化工作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标准化

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在学术研究、组织建

设、推广实施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深入分析现状

后发现仍存在组织建设缓慢、标准供给匮乏等基础性

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化

工作的深度融合。

3.1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组织建设缓慢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组织数量较少。知识产权保

护标准化组织是标准申报、起草、实施、推广的核心

部门和重要途径，承担重要职能。以广东省知识产权

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例，其从事各类知识产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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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及衍生活动的标准化工作，负责全省知识产权服务

标准归口，还承担标准的实施、宣贯、评议、分析、培

训等职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组织数量较少，

省一级只有4家，市一级仅有2家，多集中于江苏、广

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标准化组织建设缓慢，区

域间发展不平衡。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发展正处于

关键阶段，需要“知识产权+标准化”的专业化机构来

引导标准化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组织建

设的缺失从源头制约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的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组织职能有限。《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标准制定和实施

的监督”
[7]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化组织的职能有限，集中于标准的拟订、立项、起草、

征求意见、审查、报批、复审等制定工作，无法对标准

的具体实施情况有效监督，且由于社会整体标准化参

与度低，缺乏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对于标准的先进

性和合理性不能及时评价反馈，容易导致标准的供

给、需求两侧信息不对称。各地知识产权标准化组织

只负责当地标准的制定，相邻区域，尤其是经济发展

差异较大的区域间地方标准尺度不一，当出现知识产

权跨省际、跨区域的规模化、群体性侵权行为时往往

面临权利人维权难、执法人员分散、执法标准不统一

等问题，即使在地方标准中对本地产业有所侧重，也

难以避免企业利益受损，无法充分发挥标准对地方行

业健康发展的引领作用。

3.2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研究缺失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研究的文献整体上数

量较少。从研究方向来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知

识产权管理、服务等方面，如：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高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专利代理机构服务规范

的研究等，较少涉及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中的创造、

运用、保护等其他环节，知识产权大保护体系环环相

扣，研究方向的“偏科”势必会导致创新主体在海外

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知识产权涵盖专利权、商

标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等，关于标准中

技术必要专利的研究众多，暂无商标保护，商业秘密

运用、服务，植物新品种运用、服务、保护等类型标

准；地理标志保护、服务，商标运用，商业秘密管理等

类型标准数量也较少，知识产权与标准化融合研究不

深入，标准化体系建设缺少理论引导。从研究属性来

看，现有文献更侧重于理论研究，如：对知识产权侵

权赔偿标准、知识产权标准体系的研究，缺少经验分

析，更缺乏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的知识产权

标准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薄弱，也没有积极响应创

新和市场对标准的需求，无法为后续知识产权标准化

体系的构建和实施提供支撑，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一

体化落地执行。

3.3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供给匮乏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数量供给匮乏。自2015年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印发以来，我国持续推

进标准制度建设，在标准制定领域取得丰富成果，但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起步晚、基础弱，知识产权保

护领域标准数量较少。现行/即将实施的由全国知识

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的国家标准共178项，

与其他领域标委会，如：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现行/即将实施标准1,660项、全国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现行/即将实

施标准319项相比数量较少，且相对于地方标准，国家

标准的制定周期更长，更新换代慢，更无法适配新兴

产业技术的发展速度，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地方知

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方面，江苏省现行标准6项、广东

省现行标准6项、浙江省现行标准2项，知识产权保护

标准整体供给匮乏。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体系供给匮乏。知识产权

运用和管理方面已出台多项国家/地方标准，如：GB/

T 37286-2019、DB32/T 4157-2021，但由于区域发展

和司法尺度的差异，现行和编制中的国家标准还未涉

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仍处于空

白状态，知识产权保护国家标准的匮乏致使地方标准

在制定过程中缺少参考、尺度不一，增大了区域间、部

门间综合执法、行政执法的难度，阻碍了区域间协同

发展的步伐。地方标准的编制只需考量本区域内产业

发展形势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其更具前瞻性和可行

性，如：南京市发布了DB3201/T 1098-2022《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规范》，深圳市发布了DB4403/T 76-

2020《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指南》等，但即使

是地方标准，也未能覆盖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司法保

护、行政保护、仲裁调解、维权援助的庞大体系，现行

标准内容也多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衍生服务，没

有聚焦现阶段知识产权维权中举证难、赔偿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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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本高等核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体系在

国家和地方层面都较为缺失，挫伤了创新主体的积极

性与海外市场拓展动力，与知识产权强国战略高度不

匹配。

3.4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推进困难

企业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也是推进新标准制

定实施的基本单位，当前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

贯彻实施大多基于政策激励引导，部分企业对知识

产权保护标准的贯彻实施源于短期内高企申报或

科创板上市等目标计划，并未真正将标准贯彻在企

业生产、研发、运用和管理的实处，江苏省2021年共

有623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贯标绩效评价合格，合

格率仅有8.42%，绝大多数企业的贯标只是“面子工

程”，甚至并不具备贯标的条件，为企业后续知识产

权业务发展埋下隐患。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贯

彻实施的不到位导致标准化组织难以接收到真实的

反馈意见，标准发布实施后，无法对标准实施情况

进行有效的监督管制和绩效评估，无法将标准化转

换为实际价值。

4   成因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

于机制的不完善，挖掘问题的成因并对其全面分析，可

以精准施策，让对策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

4.1  驱动机制不足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立项过程中市场驱动机制不

足，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仍以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为

主导，加上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淡薄，因

此参与标准制定的意愿不强。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参

与意见征集的也多为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或行政管理部

门，既缺少创新主体的认可，也缺少专业标准化机构的

建议，缺乏开放性及透明性，标准实施情况反馈渠道

不畅，致使标准不能与企业发展、市场需要和社会趋

势相吻合，不能真实、全面、有效地反映各方的诉求，

标准一经发布，即使存在问题也难以进行修订。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实施过程中市场驱动机制不

足，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为例，该标准的落

实需要企业进行专门的制度设定、流程监管、人员安

排，落实成本过高，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投入与收

入并不成正比，加上一些中小型企业根本没有质押融

资、许可转让等知识产权运用业务和需求，因此《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缺乏吸引

力，在推广实施的过程中只能通过奖励补贴达到目

的，但这与标准制定的初衷背道而驰，激励措施也只

能在短期内起到效果。

4.2  协同机制不足

标准在行政层级上是以“国家——地方”为主二

级标准化体系，由于发展格局变化，我国正向区域经济

协同发展方向进发。以长三角为例，随着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增强和电子商务平台发展，长三角区域行政保

护和司法保护案件数量持续递增，三省一市密切合作

交流，在加强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方面，三省一市

知识产权局签署《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协作协议

书》，围绕重点领域、重点商品、重点环节，联合开展

跨地区的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但由于三省一市间

知识产权保护实力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同，即使

是江苏省内尚且缺少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地方标准，因

此在实际的跨区域联合执法过程中难以对证据互认、

裁量基准、法律文书等程序进行统一。协同机制不足

致使区域间难以在知识产权标准上保持一致，区域协

同保护动力不足。

4.3  淘汰机制不足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标准数量逐年递增，知识产权

保护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2021年《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进行新一轮修订，并建立国际上最

严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2022年则将重点工作放在精

准打击非正常申请专利和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上，知识

产权发展迅速。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还处于起

步阶段，未建立起针对性的标准淘汰机制，大部分知

识产权国家、行业标准的标龄都已超过5年，与知识产

权领域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更新迭代速度不匹配，部分

现行标准已脱离实际需求，加上标准质量良莠不齐，

低质量、老化滞后的标准无法及时淘汰，对标准体系

的整体质量造成减损，进一步阻碍了标准的实施。

4.4  人才培养引进机制不足

当前国内共建设有60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30家

快维中心，20所高等院校开设知识产权学院，2022年我

国知识产权人才规模已达69万人。但与我国日益增长的

知识产权市场规模相比，研究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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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依旧不足。知识产权是理工科和法学的复合学科，

知识产权人才本就缺乏，再加上对标准化专业素养提

出要求，“知识产权+标准化”人才更是凤毛麟角，需要

政府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对符合要求且有

发展意愿的人才继续教育，才能为知识产权标准建设

输送人才资源。同时，部分企业内部也缺乏人才引进

培养机制，知识产权专员多从研发部门抽调而来，也未

对标准化进行过系统性地学习，知识产权标准化专业

素养与实践经验严重不足。因此，人才培养引进机制的

不足难以支撑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工作的持续开展，

更不利于企业内部管理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5   对策建议

针对上 述机制中的不足，并联系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以及标准化的发展实际，本文创造性地从组织

建设、体系构建、贯彻实施以及素养提升4个方面给

出建议，以期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工作中“痛

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5.1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组织建设

积极引导重点区域标准组织建设工作。我国知

识产权的申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等经济发达区域，知识产权占有量高也意味着存在

知识产权侵权易发多发的问题，因此需要站位区域

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风险，制定更具适用性和科学性

的地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针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化组织建设缺失的问题，可在技术产业集中、知识

产权占有量高的区域中，选择条件成熟的省或直辖

市，引导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解决

侵权易发多发、侵权易维权难等问题。以点带面，辐

射全域，充分发挥标准在地方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技

术支撑和规范引领作用。

探索突破现有体系强化区域协同发展。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深层推进依赖于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动保

护和联合执法等协同机制，在当前城市集聚发展的趋

势下，有必要突破现有“国家-地方”为主二级标准化

体系，探索建设区域间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围绕区域内司法保护、行政执法、侵权赔偿等重点

问题制定系列标准，打破区域内“各自为政”的局面，

不断缩小区域间立法条例、司法协作、联合执法、信

息传递的制度和水平差异，推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

作落地落实，发挥区域示范引领效应。

5.2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多维体系

构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标准体系，围绕知识产

权的“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建立对应标

准体系。“严保护”标准体系对赔偿数额、证据规则、

判定标准、仿制药声明制度进行拓展探索。“大保护”

标准体系从知识产权的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

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大保护

工作格局，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

制，形成保护合力。“快保护”标准体系面向战略新兴

产业，全力打造专利申请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

权的“绿色通道”。“同保护”标准体系着力从海外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发达国家保护状况评估、国际信息

预警平台建设等方面完善。不断健全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发展标准体系，构建符

合我国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标准生

态，为企业“走出去”赋能蓄力。

同时，运用好各层级标准的制定实施特点，完

善全领域标准布局，引导地方知识产权联盟、行业

协会结合地方发展趋势和行业特点牵头起草团体标

准，以团体标准弥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周期

长、整体数量少的缺陷，促进区域行业发展，为后

续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实践支撑。鼓励区域内“专

精特新”“独角兽”等市场竞争力强、科技含量高的

重点企业围绕核心专利技术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筑牢企业内部知识

产权保护屏障。

5.3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贯彻实施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贯彻实施与企业产品技术

布局、科研项目申报等密切相关，推动知识产权保护

标准的贯彻实施，既需要企业内部改革，优化保护机

制、落实保护措施，更需要政府外部引导，配套政策

文件保障标准得到良好贯彻。

从加强顶层设计出发，各省知识产权行政部门

应转变政策风向，逐步淡化奖金补贴等激励性政

策的作用，实现从“贯标数量”到“贯标质量”的转

变。立足于地方知识产权发展模式，在高新技术开

发区、知识产权服务聚集区、工业园区中培育具有

推广价值和辐射作用的知识产权标准化示范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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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升质量控制出发，各级标委会审查部门应积

极推进对超过5年标龄的知识产权标准的复审工作，

及时了解行业政策风向并根据实际需求组织修订或

废止工作，以此保持标准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发展的

科学性和适用性。

5.4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专业素养

加强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模式。《知识产

权人才“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全领

域人才协同发展机制，促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人才队伍

建设”的总目标
[8]

，实际工作推进中，可通过创新“知

识产权+标准化”复合型技术人员培养模式，科学构建

与企业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复合人才能力提升框架，建

立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成为标准“领跑者”，强化对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提高公众

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的认识度。在地方知识产权保

护标准的起草过程中提升龙头企业的参与度，培养创

新主体学习标准、制定标准、贯彻标准的主动意识和

实践经验。拓展国际交流渠道，推动国内技术人员参

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推进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转化应用，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

护标准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6   结 语

如今，知识产权保护已迈入新时代，在产业转型

升级、创新驱动发展、贸易保护抬头的时代背景下，

更需要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保障中国企业的良

性、健康及可持续发展。标准化与知识产权同为科

技创新的关键要素和产业竞争的价值高点，是我国

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体

系进行探索研究，基于标准的统一性、通用性和规

范性“高标准”构建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通过标

准化来落实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目标，

能够产生“1+1>2”的效果。

知识产权和标准化的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标准化组织建设，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从源头

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组织管理，同时细化知

识产权保护标准体系的内容，充分考虑地方发展和产

业优势，涵盖“严大快同”4个层面，织密织牢知识产

权保护网络，最后辅以完善的政策引导支持，把控好

从标准起草到落地的每一个关卡，推动由下到上以创

新主体为主导的标准起草模式，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标

准贯彻实施多元化途径，以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化的

深度融合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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